社會工作團體動力學(109下)

修課年級：限犯防系大二和大三（3學分）              授課教師：簡美華
上課時間：週一9:10a.m.-12: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辦 公 室：教515室
辦公室時間：依門口時間表自行登記                   分    機：36310

先修科目：限犯防系大二以上且已修畢社會工作、自我探索和社會工作短期處遇
三門課程者（註：已修畢社會團體工作者不可選修）

壹、課程目標
此課程之主要目的在介紹社會團體工作的團體動力基本概念，以及培養學生對團體動力之敏察力和領導能力，期能奠定學生在未來從事社會工作之團體工作基礎。
課程之核心能力，包含：自我覺察、社會團體工作技巧、團體領導能力。

貳、課程內容
	週次
	課程內容與進度

	1
	課程簡介

	2
	團體動力概論

	3
	社會團體工作與團體動力

	4
	團體動力一

	5
	團體動力二

	6
	團體動力三

	7
	團體動力四

	8
	團體動力五

	9
	期中考

	10
	領導與文化一

	11
	領導與文化二

	12
	領導與文化三

	13
	領導與文化四

	14
	團體初期與領導者功能

	15
	團體中期與領導者功能

	16
	團體結束與領導者功能

	17
	團體動力評估

	18
	期末考



參、教材：教師自行蒐集教材
肆、上課方式 
1.講解團體動力之重要概念
2.教授團體基本技巧
3.經驗小團體歷程
[bookmark: _GoBack]伍、成績考核：期中考30%；個人作業10%；平時成績30％；期末考3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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